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51號

聲  請  人  林聖賢

代  理  人  林正椈律師

            彭彥勳律師

被      告  林海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月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337號駁回再議

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

字第82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之說明：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

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乙○○以被告

甲○○、丙○○涉犯侵占及背信等罪嫌，向臺灣新竹地方檢

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新竹地檢署檢

察官為不起訴處分（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下稱原不起訴

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

高檢署）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處分（113年度

上聲議字第11337號，下稱原再議駁回處分），該處分書於

民國113年12月3日送達於聲請人，經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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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法定期間即113年12月12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件

聲請程序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乙○○係兄弟關係，緣

渠等之父林金塗於66年間購得新竹縣○○市○○段000○000

○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借名登記在被告甲○○

名下，嗣林金塗於111年7月12日死亡，被告甲○○明知本案

土地實屬林金塗之遺產，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與被

告丙○○為下列犯行：

　㈠被告甲○○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11年8月11日

14時10分許，在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之新竹縣竹

北市地政事務所，向承辦人員申請補發本案土地所有權狀，

致承辦人員依土地謄本形式審查後，將本案土地屬被告甲○

○所有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掌之土地所有權狀，足生損害於

告訴人等全體繼承人及地政機關管理土地登記之正確性。

　㈡被告甲○○、丙○○共同基於侵占及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

益或損害本人利益，明知被告甲○○出借名義登記林金塗之

本案土地非為其所有，實際上本案土地屬林金塗所有，林金

塗死亡後，本案土地則為林金塗遺產，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

共有，竟違反借名登記出名者之任務，於112年2月24日將本

案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與被告丙○○，將本案土地所有權據

為己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等全體繼承人。因認被告甲○○

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

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被告丙○○則涉犯刑法

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

三、聲請意旨略以：原不起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有以下之違

誤:

　㈠原檢察官僅令被告甲○○當庭書寫10次，漏未將爭議筆跡之

覺書之原本及未將新竹縣竹北市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土地權狀

登記申請書及土地贈與過戶聲請書原本送請鑑定，未依聲請

人之聲請調閱被告甲○○之銀行開戶資料，致鑑定機關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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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鑑定」之結論，顯有調查未盡之謬誤。

　㈡本案3筆土地即新竹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

地，係自新竹縣○○市○○段○○○○段地號129之5、129

之1號之土地重劃、分割而來，而購買之時間為66年1月28

日，與覺書記載係在被告甲○○尚未成年時相符，亦予證人

林聖璋於偵查中證述:看起來是我父親的筆跡，寫給甲○

○，由甲○○簽名的等語相符，又聲請人再提出聲證4光碟

(見本院卷第81頁)指112年7月15日之林家家族會議內容被告

甲○○及丙○○之反應，足認被告2人均應知悉覺書之存在

等語，故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均有認定事實之

謬誤。

　㈢林金塗於85年間，以自己名義直接出售被告甲○○名下之新

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林聖璋名下之833號土地，

買賣契約後更檢附被告甲○○所立之覺書，足見土地雖登記

在被告甲○○名下，然實際由林金塗使用、收益、處分。

　㈣原再議駁回處分就聲請人所提之111年9月24日全體繼承人協

議書乃係對被告甲○○聯邦銀行帳戶內之金額協議，與本件

土地買賣無涉，未考量被告甲○○之所以願意將該帳戶之金

額平分予手足，係因該款項乃林金塗於106年5月26日出售借

名於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竹北市縣○段000地號土地及

房屋所得，而該土地實係林金塗於66年2月15日購買新竹縣

○○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而後該土地於74

年12月31日經新竹縣政府徵收後，另以補償費所購得，是足

認林錦塗確有將名下土地借名登記予被告甲○○等情，是原

再議駁回處分有認定事實與卷內證據不符之謬誤等為由，認

原不起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論理均違背經驗法則、有違

背法令等違誤，實難令聲請人甘服，為此聲請准予自訴等

語。

四、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

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

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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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

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

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

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

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

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

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

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

「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

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

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

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

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

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

控訴原則。

五、聲請人關於本件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不起訴處分、原

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略以：被告2人均否認覺書之存在，證人林聖

璋到庭否認知悉聲請人所述之父親林金塗也有給其覺書等

情。又系爭覺書無法鑑定，且若本案土地於66年購買後，並

借名登記於被告甲○○名下45年，於其父親林金塗於111年

過世前，都未變更登記回其父親林金塗名下，顯不合理等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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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再議駁回處分略以：⒈原檢察官於113年6月25日已命被告

甲○○當庭書寫姓名10次（影本附於113年度偵續字第82卷

第23頁），並將該「庭寫筆跡」送鑑定機關，然因人之筆跡

會因時間之經過而有改變，是「平日筆跡」仍須與爭議筆跡

之書寫時間相近，此觀聲請人提出之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

紋鑑定實驗室受理筆跡鑑定案件送鑑說明第三點即明。而本

案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並未簽立日期，致無從確認應收集之相

近時間為何，是縱未調取甲○○之銀行開戶資料送鑑，仍難

認有調查未盡之謬誤。⒉聲請人雖於原署112年度偵字第208

38號偵查時，指稱二哥林聖璋亦同為土地之借名登記人，也

簽有覺書等情，然聲請人於上開案件偵查期間至113年3月6

日聲請再議時均未提出，迨發回續查於同年5月2日應訊時亦

未提出，致後續傳喚證人林聖璋時並無從提示以確認證人有

無簽立覺書一事。再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1月2日「刑事告

訴補充答辯狀」（詳見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卷第97頁）及

113年8月19日「刑事告訴（偵續）補充理由狀（ㄧ）」所載

（詳見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卷第34頁），協議書係針對林

金塗之銀行帳戶存款分配，尚與土地買賣無涉，是聲請人認

未就此調查而涉有違誤，實屬無據。⒊聲請人所指之本案3

筆土地，係於74年、76年、78年時登記予被告甲○○，有聲

請人提出附於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卷第24、30、33頁之土

地登記簿可稽，是聲請人指稱本案土地係於66年間購買，應

屬有誤。又被告甲○○為53年次，於74年間起登記時，已20

餘歲，並非未成年人，核與覺書記載內容不符。又如聲請人

於林金塗生前即取得覺書，則於林金塗往生後，繼承人就遺

產之繼承有爭執時，聲請人應可提出覺書加以主張，然依聲

請人提出討論遺產分配之家族會議錄音譯文顯示，聲請人並

未提及有覺書一事，是該覺書是否存在，非無疑義。再被告

甲○○始終否認曾於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上簽名，是難據該無

簽立日期、無明確土地地號之覺書，而認定有聲請人指訴之

事實。⒋聲請人遲至提告後1年餘始行提出林金塗於8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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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簽立、後附有被告甲○○所簽覺書之買賣契約書影本，

真實性已堪質疑。且依聲請人之指訴，登記在林聖璋名下之

土地與被告甲○○之情況相同，亦係借名登記而為林金塗所

有，然上開契約中之另筆833地號土地，係登記在林聖璋名

下，如該契約確曾附有土地登記名義人之覺書，何以僅有被

告甲○○之覺書卻無林聖璋之覺書？⒌原檢察官業依聲請人

之聲請調查證據，然依上述，調查結果並無從輔證聲請人之

指訴，是無從認定被告2人確有聲請人指訴之犯行等語。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經查，本案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原

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

經高檢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認被告

2人涉有侵占及背信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新竹地檢

署及高檢署卷宗全卷後，除引用上開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

回再議之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案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依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定實驗室受理筆跡鑑定案件送

鑑說明，其中第三點言明，蒐集之「平日筆跡」需與「爭議

筆跡」書寫時間相近，而本案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並未簽立日

期，而本案土地若依聲請人所指係於66年間購得，迄聲請人

所指其取得覺書之111年有數十年之差距，又聲請人於偵查

中亦自陳:上面沒有寫日期，我也不清楚是何時簽立等語(見

偵卷第83頁)，堪信聲請人亦無法指出其所提出之覺書簽立

之時間。是縱本件原檢察官未將爭議筆跡之覺書之原本送

鑑，亦因無法確認供以比對之應蒐集之「平日筆跡」之時間

範圍為何，致亦無法合於鑑定之要求，是難認原檢察官有調

查未盡之謬誤。

　㈡聲請人雖再提出聲證4光碟(見本院卷第81頁)指112年7月15

日之林家家族會議內容，被告甲○○及丙○○之反應足認被

告2人均應知悉覺書之存在等語，然經本院勘驗聲請人所提

出之上開聲證4光碟，其內容雖有聲請人所指「曾寶齡」宣

讀系爭覺書，被告丙○○隨即稱「那父母親是誰，是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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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等語之錄音，然依被告丙○○當時之語氣，及會議中

眾人之對話內容，被告丙○○上開反應應係否認覺書之效

力，尚難以此逕認被告丙○○當時不否認系爭覺書之存在，

而即採為不利於被告丙○○之依據。

　㈢聲請人雖指林金塗於85年間，以自己名義直接出售被告甲○

○名下之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林聖璋名下之8

33號土地，買賣契約後更檢附被告甲○○所立之覺書，足見

土地雖登記在被告甲○○名下，然實際由林金塗使用、收

益、處分等語，然上開交易實與本案土地不同，無從僅憑聲

請人之指述，即採為不利於被告之唯一依據。

　㈣聲請人認被告甲○○願分配其名下帳戶金額予其餘繼承人，

係因林金塗於106年5月26日出售借名於被告甲○○名下之新

竹縣竹北市縣○段地號320地號土地及房屋所得，然此交易

與本案土地不同，尚難僅以此補強聲請人之指述，而逕為不

利被告2人之認定，是聲請意旨認此部分原不起訴及再議處

分有違誤部分，亦難認有據。　　

　㈤準此，原不起訴處分審酌彼等於偵訊時所為陳述後，認為依

卷證資料存在對被告2人有利之合理懷疑，而未達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並可確信被告2人犯罪之程度，且尋無

其他客觀事證加以推翻上開合理懷疑，遂以被告2人罪嫌尚

屬不足，而為不起訴之處分；至原再議駁回處分亦認原檢察

官並未有聲請人所論斷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等情事。從而，

細究原不起訴處分書、原再議駁回處分書前開內容，足知原

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均已依照卷內事證詳述、闡釋被

告2人未涉犯侵占及背信罪嫌之理由，所為認事用法並無違

誤之處；而聲請人又以上開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無非

係就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再

事爭執，自不足據以驟認原不起訴及原再議駁回處分意旨有

聲請人所指摘不完備之情。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達被告

2人涉犯侵占及背信罪嫌之合理可疑，原偵查、再議機關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

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

或不當之處，本院亦無從再另為蒐證調查，故聲請人認不起

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賴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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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51號
聲  請  人  林聖賢
代  理  人  林正椈律師
            彭彥勳律師
被      告  林海龍




            陳月容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337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之說明：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乙○○以被告甲○○、丙○○涉犯侵占及背信等罪嫌，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337號，下稱原再議駁回處分），該處分書於民國113年12月3日送達於聲請人，經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即113年12月12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件聲請程序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乙○○係兄弟關係，緣渠等之父林金塗於66年間購得新竹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借名登記在被告甲○○名下，嗣林金塗於111年7月12日死亡，被告甲○○明知本案土地實屬林金塗之遺產，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與被告丙○○為下列犯行：
　㈠被告甲○○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11年8月11日14時10分許，在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之新竹縣竹北市地政事務所，向承辦人員申請補發本案土地所有權狀，致承辦人員依土地謄本形式審查後，將本案土地屬被告甲○○所有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掌之土地所有權狀，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等全體繼承人及地政機關管理土地登記之正確性。
　㈡被告甲○○、丙○○共同基於侵占及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明知被告甲○○出借名義登記林金塗之本案土地非為其所有，實際上本案土地屬林金塗所有，林金塗死亡後，本案土地則為林金塗遺產，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違反借名登記出名者之任務，於112年2月24日將本案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與被告丙○○，將本案土地所有權據為己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等全體繼承人。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被告丙○○則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
三、聲請意旨略以：原不起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有以下之違誤:
　㈠原檢察官僅令被告甲○○當庭書寫10次，漏未將爭議筆跡之覺書之原本及未將新竹縣竹北市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土地權狀登記申請書及土地贈與過戶聲請書原本送請鑑定，未依聲請人之聲請調閱被告甲○○之銀行開戶資料，致鑑定機關做出「無法鑑定」之結論，顯有調查未盡之謬誤。
　㈡本案3筆土地即新竹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係自新竹縣○○市○○段○○○○段地號129之5、129之1號之土地重劃、分割而來，而購買之時間為66年1月28日，與覺書記載係在被告甲○○尚未成年時相符，亦予證人林聖璋於偵查中證述:看起來是我父親的筆跡，寫給甲○○，由甲○○簽名的等語相符，又聲請人再提出聲證4光碟(見本院卷第81頁)指112年7月15日之林家家族會議內容被告甲○○及丙○○之反應，足認被告2人均應知悉覺書之存在等語，故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均有認定事實之謬誤。

　㈢林金塗於85年間，以自己名義直接出售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林聖璋名下之833號土地，買賣契約後更檢附被告甲○○所立之覺書，足見土地雖登記在被告甲○○名下，然實際由林金塗使用、收益、處分。
　㈣原再議駁回處分就聲請人所提之111年9月24日全體繼承人協議書乃係對被告甲○○聯邦銀行帳戶內之金額協議，與本件土地買賣無涉，未考量被告甲○○之所以願意將該帳戶之金額平分予手足，係因該款項乃林金塗於106年5月26日出售借名於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竹北市縣○段000地號土地及房屋所得，而該土地實係林金塗於66年2月15日購買新竹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而後該土地於74年12月31日經新竹縣政府徵收後，另以補償費所購得，是足認林錦塗確有將名下土地借名登記予被告甲○○等情，是原再議駁回處分有認定事實與卷內證據不符之謬誤等為由，認原不起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論理均違背經驗法則、有違背法令等違誤，實難令聲請人甘服，為此聲請准予自訴等語。
四、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聲請人關於本件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略以：被告2人均否認覺書之存在，證人林聖璋到庭否認知悉聲請人所述之父親林金塗也有給其覺書等情。又系爭覺書無法鑑定，且若本案土地於66年購買後，並借名登記於被告甲○○名下45年，於其父親林金塗於111年過世前，都未變更登記回其父親林金塗名下，顯不合理等語。
　㈡原再議駁回處分略以：⒈原檢察官於113年6月25日已命被告甲○○當庭書寫姓名10次（影本附於113年度偵續字第82卷第23頁），並將該「庭寫筆跡」送鑑定機關，然因人之筆跡會因時間之經過而有改變，是「平日筆跡」仍須與爭議筆跡之書寫時間相近，此觀聲請人提出之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定實驗室受理筆跡鑑定案件送鑑說明第三點即明。而本案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並未簽立日期，致無從確認應收集之相近時間為何，是縱未調取甲○○之銀行開戶資料送鑑，仍難認有調查未盡之謬誤。⒉聲請人雖於原署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偵查時，指稱二哥林聖璋亦同為土地之借名登記人，也簽有覺書等情，然聲請人於上開案件偵查期間至113年3月6日聲請再議時均未提出，迨發回續查於同年5月2日應訊時亦未提出，致後續傳喚證人林聖璋時並無從提示以確認證人有無簽立覺書一事。再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1月2日「刑事告訴補充答辯狀」（詳見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卷第97頁）及113年8月19日「刑事告訴（偵續）補充理由狀（ㄧ）」所載（詳見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卷第34頁），協議書係針對林金塗之銀行帳戶存款分配，尚與土地買賣無涉，是聲請人認未就此調查而涉有違誤，實屬無據。⒊聲請人所指之本案3筆土地，係於74年、76年、78年時登記予被告甲○○，有聲請人提出附於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卷第24、30、33頁之土地登記簿可稽，是聲請人指稱本案土地係於66年間購買，應屬有誤。又被告甲○○為53年次，於74年間起登記時，已20餘歲，並非未成年人，核與覺書記載內容不符。又如聲請人於林金塗生前即取得覺書，則於林金塗往生後，繼承人就遺產之繼承有爭執時，聲請人應可提出覺書加以主張，然依聲請人提出討論遺產分配之家族會議錄音譯文顯示，聲請人並未提及有覺書一事，是該覺書是否存在，非無疑義。再被告甲○○始終否認曾於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上簽名，是難據該無簽立日期、無明確土地地號之覺書，而認定有聲請人指訴之事實。⒋聲請人遲至提告後1年餘始行提出林金塗於85年8月11日簽立、後附有被告甲○○所簽覺書之買賣契約書影本，真實性已堪質疑。且依聲請人之指訴，登記在林聖璋名下之土地與被告甲○○之情況相同，亦係借名登記而為林金塗所有，然上開契約中之另筆833地號土地，係登記在林聖璋名下，如該契約確曾附有土地登記名義人之覺書，何以僅有被告甲○○之覺書卻無林聖璋之覺書？⒌原檢察官業依聲請人之聲請調查證據，然依上述，調查結果並無從輔證聲請人之指訴，是無從認定被告2人確有聲請人指訴之犯行等語。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經查，本案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原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認被告2人涉有侵占及背信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新竹地檢署及高檢署卷宗全卷後，除引用上開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之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依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定實驗室受理筆跡鑑定案件送鑑說明，其中第三點言明，蒐集之「平日筆跡」需與「爭議筆跡」書寫時間相近，而本案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並未簽立日期，而本案土地若依聲請人所指係於66年間購得，迄聲請人所指其取得覺書之111年有數十年之差距，又聲請人於偵查中亦自陳:上面沒有寫日期，我也不清楚是何時簽立等語(見偵卷第83頁)，堪信聲請人亦無法指出其所提出之覺書簽立之時間。是縱本件原檢察官未將爭議筆跡之覺書之原本送鑑，亦因無法確認供以比對之應蒐集之「平日筆跡」之時間範圍為何，致亦無法合於鑑定之要求，是難認原檢察官有調查未盡之謬誤。
　㈡聲請人雖再提出聲證4光碟(見本院卷第81頁)指112年7月15日之林家家族會議內容，被告甲○○及丙○○之反應足認被告2人均應知悉覺書之存在等語，然經本院勘驗聲請人所提出之上開聲證4光碟，其內容雖有聲請人所指「曾寶齡」宣讀系爭覺書，被告丙○○隨即稱「那父母親是誰，是你們嗎?」等語之錄音，然依被告丙○○當時之語氣，及會議中眾人之對話內容，被告丙○○上開反應應係否認覺書之效力，尚難以此逕認被告丙○○當時不否認系爭覺書之存在，而即採為不利於被告丙○○之依據。
　㈢聲請人雖指林金塗於85年間，以自己名義直接出售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林聖璋名下之833號土地，買賣契約後更檢附被告甲○○所立之覺書，足見土地雖登記在被告甲○○名下，然實際由林金塗使用、收益、處分等語，然上開交易實與本案土地不同，無從僅憑聲請人之指述，即採為不利於被告之唯一依據。
　㈣聲請人認被告甲○○願分配其名下帳戶金額予其餘繼承人，係因林金塗於106年5月26日出售借名於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竹北市縣○段地號320地號土地及房屋所得，然此交易與本案土地不同，尚難僅以此補強聲請人之指述，而逕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是聲請意旨認此部分原不起訴及再議處分有違誤部分，亦難認有據。　　
　㈤準此，原不起訴處分審酌彼等於偵訊時所為陳述後，認為依卷證資料存在對被告2人有利之合理懷疑，而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並可確信被告2人犯罪之程度，且尋無其他客觀事證加以推翻上開合理懷疑，遂以被告2人罪嫌尚屬不足，而為不起訴之處分；至原再議駁回處分亦認原檢察官並未有聲請人所論斷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等情事。從而，細究原不起訴處分書、原再議駁回處分書前開內容，足知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均已依照卷內事證詳述、闡釋被告2人未涉犯侵占及背信罪嫌之理由，所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之處；而聲請人又以上開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無非係就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再事爭執，自不足據以驟認原不起訴及原再議駁回處分意旨有聲請人所指摘不完備之情。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達被告2人涉犯侵占及背信罪嫌之合理可疑，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本院亦無從再另為蒐證調查，故聲請人認不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賴瑩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51號
聲  請  人  林聖賢
代  理  人  林正椈律師
            彭彥勳律師
被      告  林海龍


            陳月容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337號駁回再議
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
字第82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之說明：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
    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乙○○以被告甲
    ○○、丙○○涉犯侵占及背信等罪嫌，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為
    不起訴處分（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下稱原不起訴處分）
    ，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
    ）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處分（113年度上聲議
    字第11337號，下稱原再議駁回處分），該處分書於民國113
    年12月3日送達於聲請人，經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
    法定期間即113年12月12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
    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件聲請程
    序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乙○○係兄弟關係，緣渠等
    之父林金塗於66年間購得新竹縣○○市○○段000○000○000地號
    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借名登記在被告甲○○名下，嗣林金
    塗於111年7月12日死亡，被告甲○○明知本案土地實屬林金塗
    之遺產，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與被告丙○○為下列犯
    行：
　㈠被告甲○○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11年8月11日14
    時10分許，在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之新竹縣竹北市地
    政事務所，向承辦人員申請補發本案土地所有權狀，致承辦
    人員依土地謄本形式審查後，將本案土地屬被告甲○○所有之
    不實事項登載於職掌之土地所有權狀，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等
    全體繼承人及地政機關管理土地登記之正確性。
　㈡被告甲○○、丙○○共同基於侵占及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
    損害本人利益，明知被告甲○○出借名義登記林金塗之本案土
    地非為其所有，實際上本案土地屬林金塗所有，林金塗死亡
    後，本案土地則為林金塗遺產，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竟違反借名登記出名者之任務，於112年2月24日將本案土地
    移轉所有權登記與被告丙○○，將本案土地所有權據為己有，
    致生損害於告訴人等全體繼承人。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刑法第3
    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被告丙○○則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
    侵占罪嫌。
三、聲請意旨略以：原不起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有以下之違
    誤:
　㈠原檢察官僅令被告甲○○當庭書寫10次，漏未將爭議筆跡之覺
    書之原本及未將新竹縣竹北市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土地權狀登
    記申請書及土地贈與過戶聲請書原本送請鑑定，未依聲請人
    之聲請調閱被告甲○○之銀行開戶資料，致鑑定機關做出「無
    法鑑定」之結論，顯有調查未盡之謬誤。
　㈡本案3筆土地即新竹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係自
    新竹縣○○市○○段○○○○段地號129之5、129之1號之土地重劃、
    分割而來，而購買之時間為66年1月28日，與覺書記載係在
    被告甲○○尚未成年時相符，亦予證人林聖璋於偵查中證述:
    看起來是我父親的筆跡，寫給甲○○，由甲○○簽名的等語相符
    ，又聲請人再提出聲證4光碟(見本院卷第81頁)指112年7月1
    5日之林家家族會議內容被告甲○○及丙○○之反應，足認被告2
    人均應知悉覺書之存在等語，故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原再議駁
    回處分均有認定事實之謬誤。
　㈢林金塗於85年間，以自己名義直接出售被告甲○○名下之新竹
    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林聖璋名下之833號土地，買賣契
    約後更檢附被告甲○○所立之覺書，足見土地雖登記在被告甲
    ○○名下，然實際由林金塗使用、收益、處分。
　㈣原再議駁回處分就聲請人所提之111年9月24日全體繼承人協
    議書乃係對被告甲○○聯邦銀行帳戶內之金額協議，與本件土
    地買賣無涉，未考量被告甲○○之所以願意將該帳戶之金額平
    分予手足，係因該款項乃林金塗於106年5月26日出售借名於
    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竹北市縣○段000地號土地及房屋所得
    ，而該土地實係林金塗於66年2月15日購買新竹縣○○市○○段○
    ○○○段000○0地號土地，而後該土地於74年12月31日經新竹縣
    政府徵收後，另以補償費所購得，是足認林錦塗確有將名下
    土地借名登記予被告甲○○等情，是原再議駁回處分有認定事
    實與卷內證據不符之謬誤等為由，認原不起處分書及原再議
    駁回處分論理均違背經驗法則、有違背法令等違誤，實難令
    聲請人甘服，為此聲請准予自訴等語。
四、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
    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
    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
    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
    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
    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
    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
    ，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
    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
    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
    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
    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
    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
    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
    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
    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
    ，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
    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
    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
五、聲請人關於本件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不起訴處分、原
    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略以：被告2人均否認覺書之存在，證人林聖璋
    到庭否認知悉聲請人所述之父親林金塗也有給其覺書等情。
    又系爭覺書無法鑑定，且若本案土地於66年購買後，並借名
    登記於被告甲○○名下45年，於其父親林金塗於111年過世前
    ，都未變更登記回其父親林金塗名下，顯不合理等語。
　㈡原再議駁回處分略以：⒈原檢察官於113年6月25日已命被告甲
    ○○當庭書寫姓名10次（影本附於113年度偵續字第82卷第23
    頁），並將該「庭寫筆跡」送鑑定機關，然因人之筆跡會因
    時間之經過而有改變，是「平日筆跡」仍須與爭議筆跡之書
    寫時間相近，此觀聲請人提出之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
    定實驗室受理筆跡鑑定案件送鑑說明第三點即明。而本案聲
    請人提出之覺書並未簽立日期，致無從確認應收集之相近時
    間為何，是縱未調取甲○○之銀行開戶資料送鑑，仍難認有調
    查未盡之謬誤。⒉聲請人雖於原署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偵
    查時，指稱二哥林聖璋亦同為土地之借名登記人，也簽有覺
    書等情，然聲請人於上開案件偵查期間至113年3月6日聲請
    再議時均未提出，迨發回續查於同年5月2日應訊時亦未提出
    ，致後續傳喚證人林聖璋時並無從提示以確認證人有無簽立
    覺書一事。再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1月2日「刑事告訴補充
    答辯狀」（詳見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卷第97頁）及113年8
    月19日「刑事告訴（偵續）補充理由狀（ㄧ）」所載（詳見1
    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卷第34頁），協議書係針對林金塗之銀
    行帳戶存款分配，尚與土地買賣無涉，是聲請人認未就此調
    查而涉有違誤，實屬無據。⒊聲請人所指之本案3筆土地，係
    於74年、76年、78年時登記予被告甲○○，有聲請人提出附於
    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卷第24、30、33頁之土地登記簿可稽
    ，是聲請人指稱本案土地係於66年間購買，應屬有誤。又被
    告甲○○為53年次，於74年間起登記時，已20餘歲，並非未成
    年人，核與覺書記載內容不符。又如聲請人於林金塗生前即
    取得覺書，則於林金塗往生後，繼承人就遺產之繼承有爭執
    時，聲請人應可提出覺書加以主張，然依聲請人提出討論遺
    產分配之家族會議錄音譯文顯示，聲請人並未提及有覺書一
    事，是該覺書是否存在，非無疑義。再被告甲○○始終否認曾
    於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上簽名，是難據該無簽立日期、無明確
    土地地號之覺書，而認定有聲請人指訴之事實。⒋聲請人遲
    至提告後1年餘始行提出林金塗於85年8月11日簽立、後附有
    被告甲○○所簽覺書之買賣契約書影本，真實性已堪質疑。且
    依聲請人之指訴，登記在林聖璋名下之土地與被告甲○○之情
    況相同，亦係借名登記而為林金塗所有，然上開契約中之另
    筆833地號土地，係登記在林聖璋名下，如該契約確曾附有
    土地登記名義人之覺書，何以僅有被告甲○○之覺書卻無林聖
    璋之覺書？⒌原檢察官業依聲請人之聲請調查證據，然依上
    述，調查結果並無從輔證聲請人之指訴，是無從認定被告2
    人確有聲請人指訴之犯行等語。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經查，本案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原
    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
    經高檢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認被告
    2人涉有侵占及背信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新竹地檢
    署及高檢署卷宗全卷後，除引用上開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
    回再議之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案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依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定實驗室受理筆跡鑑定案件送
    鑑說明，其中第三點言明，蒐集之「平日筆跡」需與「爭議
    筆跡」書寫時間相近，而本案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並未簽立日
    期，而本案土地若依聲請人所指係於66年間購得，迄聲請人
    所指其取得覺書之111年有數十年之差距，又聲請人於偵查
    中亦自陳:上面沒有寫日期，我也不清楚是何時簽立等語(見
    偵卷第83頁)，堪信聲請人亦無法指出其所提出之覺書簽立
    之時間。是縱本件原檢察官未將爭議筆跡之覺書之原本送鑑
    ，亦因無法確認供以比對之應蒐集之「平日筆跡」之時間範
    圍為何，致亦無法合於鑑定之要求，是難認原檢察官有調查
    未盡之謬誤。
　㈡聲請人雖再提出聲證4光碟(見本院卷第81頁)指112年7月15日
    之林家家族會議內容，被告甲○○及丙○○之反應足認被告2人
    均應知悉覺書之存在等語，然經本院勘驗聲請人所提出之上
    開聲證4光碟，其內容雖有聲請人所指「曾寶齡」宣讀系爭
    覺書，被告丙○○隨即稱「那父母親是誰，是你們嗎?」等語
    之錄音，然依被告丙○○當時之語氣，及會議中眾人之對話內
    容，被告丙○○上開反應應係否認覺書之效力，尚難以此逕認
    被告丙○○當時不否認系爭覺書之存在，而即採為不利於被告
    丙○○之依據。
　㈢聲請人雖指林金塗於85年間，以自己名義直接出售被告甲○○
    名下之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林聖璋名下之833號土
    地，買賣契約後更檢附被告甲○○所立之覺書，足見土地雖登
    記在被告甲○○名下，然實際由林金塗使用、收益、處分等語
    ，然上開交易實與本案土地不同，無從僅憑聲請人之指述，
    即採為不利於被告之唯一依據。
　㈣聲請人認被告甲○○願分配其名下帳戶金額予其餘繼承人，係
    因林金塗於106年5月26日出售借名於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
    竹北市縣○段地號320地號土地及房屋所得，然此交易與本案
    土地不同，尚難僅以此補強聲請人之指述，而逕為不利被告
    2人之認定，是聲請意旨認此部分原不起訴及再議處分有違
    誤部分，亦難認有據。　　
　㈤準此，原不起訴處分審酌彼等於偵訊時所為陳述後，認為依
    卷證資料存在對被告2人有利之合理懷疑，而未達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並可確信被告2人犯罪之程度，且尋無
    其他客觀事證加以推翻上開合理懷疑，遂以被告2人罪嫌尚
    屬不足，而為不起訴之處分；至原再議駁回處分亦認原檢察
    官並未有聲請人所論斷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等情事。從而，
    細究原不起訴處分書、原再議駁回處分書前開內容，足知原
    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均已依照卷內事證詳述、闡釋被
    告2人未涉犯侵占及背信罪嫌之理由，所為認事用法並無違
    誤之處；而聲請人又以上開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無非
    係就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再
    事爭執，自不足據以驟認原不起訴及原再議駁回處分意旨有
    聲請人所指摘不完備之情。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達被告
    2人涉犯侵占及背信罪嫌之合理可疑，原偵查、再議機關依
    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
    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
    或不當之處，本院亦無從再另為蒐證調查，故聲請人認不起
    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賴瑩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51號
聲  請  人  林聖賢
代  理  人  林正椈律師
            彭彥勳律師
被      告  林海龍


            陳月容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337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之說明：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乙○○以被告甲○○、丙○○涉犯侵占及背信等罪嫌，向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1337號，下稱原再議駁回處分），該處分書於民國113年12月3日送達於聲請人，經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即113年12月12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件聲請程序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乙○○係兄弟關係，緣渠等之父林金塗於66年間購得新竹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借名登記在被告甲○○名下，嗣林金塗於111年7月12日死亡，被告甲○○明知本案土地實屬林金塗之遺產，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與被告丙○○為下列犯行：
　㈠被告甲○○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11年8月11日14時10分許，在址設新竹縣○○市○○路000號之新竹縣竹北市地政事務所，向承辦人員申請補發本案土地所有權狀，致承辦人員依土地謄本形式審查後，將本案土地屬被告甲○○所有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掌之土地所有權狀，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等全體繼承人及地政機關管理土地登記之正確性。
　㈡被告甲○○、丙○○共同基於侵占及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明知被告甲○○出借名義登記林金塗之本案土地非為其所有，實際上本案土地屬林金塗所有，林金塗死亡後，本案土地則為林金塗遺產，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違反借名登記出名者之任務，於112年2月24日將本案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與被告丙○○，將本案土地所有權據為己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等全體繼承人。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等罪嫌；被告丙○○則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
三、聲請意旨略以：原不起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有以下之違誤:
　㈠原檢察官僅令被告甲○○當庭書寫10次，漏未將爭議筆跡之覺書之原本及未將新竹縣竹北市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土地權狀登記申請書及土地贈與過戶聲請書原本送請鑑定，未依聲請人之聲請調閱被告甲○○之銀行開戶資料，致鑑定機關做出「無法鑑定」之結論，顯有調查未盡之謬誤。
　㈡本案3筆土地即新竹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係自新竹縣○○市○○段○○○○段地號129之5、129之1號之土地重劃、分割而來，而購買之時間為66年1月28日，與覺書記載係在被告甲○○尚未成年時相符，亦予證人林聖璋於偵查中證述:看起來是我父親的筆跡，寫給甲○○，由甲○○簽名的等語相符，又聲請人再提出聲證4光碟(見本院卷第81頁)指112年7月15日之林家家族會議內容被告甲○○及丙○○之反應，足認被告2人均應知悉覺書之存在等語，故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均有認定事實之謬誤。
　㈢林金塗於85年間，以自己名義直接出售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林聖璋名下之833號土地，買賣契約後更檢附被告甲○○所立之覺書，足見土地雖登記在被告甲○○名下，然實際由林金塗使用、收益、處分。
　㈣原再議駁回處分就聲請人所提之111年9月24日全體繼承人協議書乃係對被告甲○○聯邦銀行帳戶內之金額協議，與本件土地買賣無涉，未考量被告甲○○之所以願意將該帳戶之金額平分予手足，係因該款項乃林金塗於106年5月26日出售借名於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竹北市縣○段000地號土地及房屋所得，而該土地實係林金塗於66年2月15日購買新竹縣○○市○○段○○○○段000○0地號土地，而後該土地於74年12月31日經新竹縣政府徵收後，另以補償費所購得，是足認林錦塗確有將名下土地借名登記予被告甲○○等情，是原再議駁回處分有認定事實與卷內證據不符之謬誤等為由，認原不起處分書及原再議駁回處分論理均違背經驗法則、有違背法令等違誤，實難令聲請人甘服，為此聲請准予自訴等語。
四、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聲請人關於本件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範圍之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略以：被告2人均否認覺書之存在，證人林聖璋到庭否認知悉聲請人所述之父親林金塗也有給其覺書等情。又系爭覺書無法鑑定，且若本案土地於66年購買後，並借名登記於被告甲○○名下45年，於其父親林金塗於111年過世前，都未變更登記回其父親林金塗名下，顯不合理等語。
　㈡原再議駁回處分略以：⒈原檢察官於113年6月25日已命被告甲○○當庭書寫姓名10次（影本附於113年度偵續字第82卷第23頁），並將該「庭寫筆跡」送鑑定機關，然因人之筆跡會因時間之經過而有改變，是「平日筆跡」仍須與爭議筆跡之書寫時間相近，此觀聲請人提出之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定實驗室受理筆跡鑑定案件送鑑說明第三點即明。而本案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並未簽立日期，致無從確認應收集之相近時間為何，是縱未調取甲○○之銀行開戶資料送鑑，仍難認有調查未盡之謬誤。⒉聲請人雖於原署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偵查時，指稱二哥林聖璋亦同為土地之借名登記人，也簽有覺書等情，然聲請人於上開案件偵查期間至113年3月6日聲請再議時均未提出，迨發回續查於同年5月2日應訊時亦未提出，致後續傳喚證人林聖璋時並無從提示以確認證人有無簽立覺書一事。再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1月2日「刑事告訴補充答辯狀」（詳見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卷第97頁）及113年8月19日「刑事告訴（偵續）補充理由狀（ㄧ）」所載（詳見113年度偵續字第82號卷第34頁），協議書係針對林金塗之銀行帳戶存款分配，尚與土地買賣無涉，是聲請人認未就此調查而涉有違誤，實屬無據。⒊聲請人所指之本案3筆土地，係於74年、76年、78年時登記予被告甲○○，有聲請人提出附於112年度偵字第20838號卷第24、30、33頁之土地登記簿可稽，是聲請人指稱本案土地係於66年間購買，應屬有誤。又被告甲○○為53年次，於74年間起登記時，已20餘歲，並非未成年人，核與覺書記載內容不符。又如聲請人於林金塗生前即取得覺書，則於林金塗往生後，繼承人就遺產之繼承有爭執時，聲請人應可提出覺書加以主張，然依聲請人提出討論遺產分配之家族會議錄音譯文顯示，聲請人並未提及有覺書一事，是該覺書是否存在，非無疑義。再被告甲○○始終否認曾於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上簽名，是難據該無簽立日期、無明確土地地號之覺書，而認定有聲請人指訴之事實。⒋聲請人遲至提告後1年餘始行提出林金塗於85年8月11日簽立、後附有被告甲○○所簽覺書之買賣契約書影本，真實性已堪質疑。且依聲請人之指訴，登記在林聖璋名下之土地與被告甲○○之情況相同，亦係借名登記而為林金塗所有，然上開契約中之另筆833地號土地，係登記在林聖璋名下，如該契約確曾附有土地登記名義人之覺書，何以僅有被告甲○○之覺書卻無林聖璋之覺書？⒌原檢察官業依聲請人之聲請調查證據，然依上述，調查結果並無從輔證聲請人之指訴，是無從認定被告2人確有聲請人指訴之犯行等語。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經查，本案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原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認被告2人涉有侵占及背信等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新竹地檢署及高檢署卷宗全卷後，除引用上開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之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依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定實驗室受理筆跡鑑定案件送鑑說明，其中第三點言明，蒐集之「平日筆跡」需與「爭議筆跡」書寫時間相近，而本案聲請人提出之覺書並未簽立日期，而本案土地若依聲請人所指係於66年間購得，迄聲請人所指其取得覺書之111年有數十年之差距，又聲請人於偵查中亦自陳:上面沒有寫日期，我也不清楚是何時簽立等語(見偵卷第83頁)，堪信聲請人亦無法指出其所提出之覺書簽立之時間。是縱本件原檢察官未將爭議筆跡之覺書之原本送鑑，亦因無法確認供以比對之應蒐集之「平日筆跡」之時間範圍為何，致亦無法合於鑑定之要求，是難認原檢察官有調查未盡之謬誤。
　㈡聲請人雖再提出聲證4光碟(見本院卷第81頁)指112年7月15日之林家家族會議內容，被告甲○○及丙○○之反應足認被告2人均應知悉覺書之存在等語，然經本院勘驗聲請人所提出之上開聲證4光碟，其內容雖有聲請人所指「曾寶齡」宣讀系爭覺書，被告丙○○隨即稱「那父母親是誰，是你們嗎?」等語之錄音，然依被告丙○○當時之語氣，及會議中眾人之對話內容，被告丙○○上開反應應係否認覺書之效力，尚難以此逕認被告丙○○當時不否認系爭覺書之存在，而即採為不利於被告丙○○之依據。
　㈢聲請人雖指林金塗於85年間，以自己名義直接出售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林聖璋名下之833號土地，買賣契約後更檢附被告甲○○所立之覺書，足見土地雖登記在被告甲○○名下，然實際由林金塗使用、收益、處分等語，然上開交易實與本案土地不同，無從僅憑聲請人之指述，即採為不利於被告之唯一依據。
　㈣聲請人認被告甲○○願分配其名下帳戶金額予其餘繼承人，係因林金塗於106年5月26日出售借名於被告甲○○名下之新竹縣竹北市縣○段地號320地號土地及房屋所得，然此交易與本案土地不同，尚難僅以此補強聲請人之指述，而逕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是聲請意旨認此部分原不起訴及再議處分有違誤部分，亦難認有據。　　
　㈤準此，原不起訴處分審酌彼等於偵訊時所為陳述後，認為依卷證資料存在對被告2人有利之合理懷疑，而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並可確信被告2人犯罪之程度，且尋無其他客觀事證加以推翻上開合理懷疑，遂以被告2人罪嫌尚屬不足，而為不起訴之處分；至原再議駁回處分亦認原檢察官並未有聲請人所論斷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等情事。從而，細究原不起訴處分書、原再議駁回處分書前開內容，足知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均已依照卷內事證詳述、闡釋被告2人未涉犯侵占及背信罪嫌之理由，所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之處；而聲請人又以上開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無非係就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再事爭執，自不足據以驟認原不起訴及原再議駁回處分意旨有聲請人所指摘不完備之情。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達被告2人涉犯侵占及背信罪嫌之合理可疑，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尚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本院亦無從再另為蒐證調查，故聲請人認不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賴瑩芳


